关于做好二〇一八年本科学生

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本科学生转专业是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和《湖州师范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试行）》（湖师院发[2017]60号）的精神，我校2018年学生转专业工作即将开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转专业工作要求

转专业是在学校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根据转专业的条件和要求，通过公开考核择优办理。

1、各学院要根据本院的教学资源，充分挖掘潜力，确定各专业可接纳转专业学生计划数。原则上按不低于本专业同年级人数10%的比例确定。"三位一体"招生专业的接收计划单列。
2、要加强宣传，使每个学生充分了解学校转专业的有关政策。教务处将在教务处网页发布学校有关转专业的政策和转专业相关信息。学院要确定专人负责接受学生的申请和咨询。

3、要根据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条件，认真做好审核和考核工作，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

二、转专业有关情况说明

1、2017级学生可以申请平级或降级转专业学习。
2、2017级实行大类招生的学生，原则上只能选择本大类以外的专业，大类分流后二年级可选择在本学院内转专业。

3、2016级学生申请转专业仅限于转入本学院同一学科门类中的专业。
4、通过三位一体招生录取的学生只能转入同一类别招生的专业学习。

三、转专业办理时间与工作程序

	时  间
	工 作 程 序

	4月16日-4月20日
	各学院上报各专业可接纳转专业学生计划数、考核科目和考核办法

	4月23日-4月27日
	教务处审核各学院上报可接纳转专业学生计划数报分管校长批准

	5月2日-5月9日
	教务处向学生公布各专业计划接受转专业名额及考试科目一览表

	
	学生向学院提出书面转专业申请，填写《湖州师范学院转专业申请表》，学院审核同意、汇总后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

	5月14日-5月18日
	组织转专业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

	5月28日前
	学院根据选拔结果，上报同意转入学生名单

	5月29日-6月2日
	教务处审核各学院上报转专业学生名单报分管校长批准

	6月13日前
	公布批准转专业学生名单。

	6月20日前
	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到转入转出学院办理转专业手续


各学院要按照本通知精神，扎实地做好转专业的各项工作，使今年转专业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

附件： 1、湖州师范学院接受转专业计划表

2、湖州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3、湖州师范学院申请转专业学生汇总表

　　　 4、湖州师范学院申请转专业学生考核情况汇总表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附件2：

湖州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班级
	
	学号
	

	现所在学院
	
	专业
	
	年级
	

	要求转入学院
	
	专业
	
	年级
	

	高考省份
	
	高考总分
	
	是否受过纪律处分
	

	是否符合免考
	
	符合条件
	

	申请转专业理由：
签  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意见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备注
	1、 请用墨水笔填写。
2、 申请人领取此表前须了解《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中的转专业规定与《湖州师范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请将此申请表于5月9日前交各学院教学办。
